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社區推展業務申請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7年 05月 20日 古鄉民字第 097000664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1年 01月 02日 古鄉民字第 101000010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06月 05日 古鄉民字第 1010008536號函修正全文

及名稱（原名稱：雲林縣古坑鄉社區推展業務申請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07月 04日 古鄉民字第 103001092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1年 08月 23日 古鄉民字第 1110400415號函修正第二

點、第五點規定 

一、 依據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依據「雲林縣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

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雲林縣政府補助社會福利

經費審查及考核作業程序」暨「內政部補助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作業要

點」訂定。 

二、 補助對象、標準、項目及申請時間： 

(一) 目的 

依據內政部頒布之「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辦理，輔導社區發展協會

辦理各項活動、公共建設及守望相助巡守工作，提升社區居民生活

品質。 

(二) 補助對象 

本鄉於縣府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且會務運作正常。 

(三) 補助項目 

1、 充實社區及活動中心設施設備。 

2、 鄉土文化、綠美化、民俗技藝維護及發揚、藝文活動、志願服

務推動、產業推廣、環境衛生改善及處理、防災備災、全民運

動、節慶或其他研習訓練之活動。 

3、 參訪本所指定之特色社區（須安排導覽項目）。 

4、 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 

5、 不予補助相關提報計畫費用及設施管理維護費用。 

(四) 補助標準 

1、 原則上每年每社區補助總額度以不超過 2萬元為限（不包含社

區治安守望相助隊），補助項目包含： 

(1) 充實社區及活動中心設施設備。 

(2) 鄉土文化、綠美化、民俗技藝維護及發揚、藝文活動、志

願服務推動、產業推廣、環境衛生改善及處理、防災備災、

全民運動、節慶或其他研習訓練之活動。 

(3) 參訪本所指定之特色社區（須安排導覽項目）。 

2、 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每案補助以不超過 5萬元為限。 

3、 因參加本所辦理鄉內社區發展工作評核獲得獎勵金之增加補助

額度部分，則不受每年補助總額度 2萬元為限。 

4、 配合本所施政重點、年度計畫或特殊性原因，且會務及財務運

作正常者（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審議預決算案並經雲林縣政府



備查），應敘明具體原因，專案簽奉鄉長核可後辦理。 

(五) 申請時間 

申請單位需於舉辦活動前或每年 12月 10日前提報文件。 

三、 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如附表一） 

(二) 申請補助計畫書 

1、 內容應包括目的、主（協）辦單位、時間（或期程）、地點、參

加對象、活動內容、預期效益、經費概算、經費來源及收費基

準等項。 

2、 經費概算內容應包括項目、單位、數量、單價、預算數、自籌

金額、申請補助金額及備註（註明規格、用途）等。 

(三) 審核 

1、 本所依據申請單位之計畫書進行審核、簽准補助金額後，函復

申請單位。 

2、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

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四、 執行及核銷： 

(一) 補助案核定後，由申請單位依計畫內容執行，接受補助單位應按本

所核定計畫項目、內容、時間、地點及預定進度確實執行，其經費

不得移作他用，如有特殊情況致原核定計畫無法執行，必須變更原

計畫項目、內容、時間或地點時，應詳述理由，於活動日前報本所

核准後方得辦理，且變更以一次為限，但有不可抗力之因素不在此

限，所有活動務必於 12月 31日前辦理完畢。 

(二) 活動辦理完竣應於 1個月內依規定檢據向本所請款核銷，活動如在

12月辦理者，應於 12月 31日前辦理核銷。逾期或未依規定辦理核

銷者，本所得不予補助。 

(三) 辦理活動中所印刷 DM、海報、手冊、講義、光碟等宣傳品及紅布條，

均需標示【指導單位：古坑鄉公所】之字樣。 

(四) 核銷時應檢具下列資料，並裝訂整齊。 

1、 領據 

2、 核定計畫書 

3、 費用結報明細表 

4、 支出憑證簿 

5、 黏貼憑證用紙 

6、 執行成果報告書： 

成果照片附電子檔（至少 10張），若有心得報告、分析、研討

紀錄、座談會紀錄、卷、服務成果（檢附辦理活動場次、參與

人數或人次、活動流程表或課程表、計劃執行 DM、海報、手冊、

講義、光碟等宣導品之印刷樣張及照片）、參加人員名冊簽到

簿、效益評估（如滿意度調查分析、計畫目標達成度分析、優



缺點分析、檢討與建議事項等）及各項相關資料等請一併提

供。 

(五) 若實際執行經費總金額未達原申請經費預算總金額，將依實際執行

額度核發補助經費。 

(六) 已核准補助計畫若有變更，應依規定申請計畫變更（如附表二、附

表三），經核准後始得執行，並依規定核銷。 

(七) 受補助所支付之經費，如有不合規定之支出，或不符原核定之目的

及用途，經本所審查結果予以剔除時，接受補助之社區發展協會得

於文到 10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覆，未依期限申覆或申覆未獲同意

者，則不予撥付該項經費。 

(八) 接受補助單位應建立完整補助案件檔案備查。 

(九)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

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

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五、 督導與考核： 

(一) 為了解活動實際執行情形，本所得隨時派員實地訪查與考核（考核

表如附表四）。 

(二) 受補助單位自籌款編列或申請補助資料不實或有造假情事，補助款

應予繳還，2年內不再給予補助。 

(三) 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四) 受補（捐）助對象應檢附收支清單，以及原始憑證辦理結報，並依

審計法規定核轉（送）審計機關審核。但有特殊情形，須由受補（捐）

助對象留存前開原始憑證者，由本所報經審計機關同意後，得憑領

據結報，免附送有關憑證。 

(五) 留存受補（捐）助團體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

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原補（捐）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

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

處理情形，函報原補（捐）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

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或受補（捐）助團

體酌減嗣後補（捐）助款或停止補（捐）助一至五年 

(六) 受補（捐）助經費於補（捐）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者，應按補

（捐）助比例繳回。 

(七) 受補助（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應按補（捐）助比

例繳回。 

(八) 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

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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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年度一般性補助款 

對鄉內各社區發展協會之補(捐)助申請表 

申請單位

名稱 
 負責人  

會(地)址  統一編號  

聯絡人  電話號碼  

計畫 

名稱 
 

預定完

成日期 
年   月  日 

計  畫 

總經 費 
   

申請本所補助  
同案有無向其他課室

申請經費：□無□有
單位名稱： 

其他機關補助  

自籌款  

計    畫 

內容概要 
 

預期效益  

附件名稱  

以往補助

經費之執

行效益 

 

 

會計                 總幹事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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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單位：新臺幣元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年度社區推展業務核定補助計畫變更申請表（一） 

（第 次申請） 

申 請 單 位 

核 准 機

關、日期、

文號 

負 責 人 

地 址 
承 辦 

人 員 
電 話 

職 稱 姓 名 

 (民間單位務

必填寫) 

     

計畫核定函日期及文號（計畫編號）： 

計畫

名稱 
 

原 定 完 成 日 期  

變更後預定完成

日期  

原核定計畫

總經費 

 縣 府 核 定

補 助 經 費 
 原核定自籌經費 

 

變更後計畫

總經費 

 本 所 核 定

補 助 經 費 

 
變更後自籌經費 

 

申請

變更

具體

事由 

  

變更

後預

期效

益 （請填寫具體數據） 

申申  

請請  

單單  

位位  

應應  

檢檢  

具具  

之之  

附附  

件件  

11、、核核定定函函（（影影本本））  

22、、核核定定表表（（影影本本））  

33、、原原核核定定補補助助計計畫畫書書  

44、、變變更更計計畫畫書書  

55、、變變更更差差異異對對照照表表（（含含變變更更後後項項目目、、原原核核定定計計畫畫項項目目、、差差異異比比較較說說明明等等三三

欄欄））  

66、、變變更更計計畫畫可可行行性性專專案案評評估估報報告告（（書書面面））  

77、、變變更更計計畫畫書書經經相相關關會會議議審審查查決決議議通通過過紀紀錄錄及及該該紀紀錄錄報報主主管管機機關關備備查查函函 

8、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 無 

． 有（（應應敘敘明明不不可可抗抗力力事事由由並並檢檢具具佐佐證證資資料料，，否否則則不不得得標標列列不不可可抗抗力力因因

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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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年度社區推展業務核定補助計畫變更申請表（二）   

申請

單位

切結

事項 

11、、本本變變更更計計畫畫案案悉悉依依相相關關法法令令規規定定辦辦理理，，未未有有

任任何何不不法法之之意意圖圖，，並並願願負負完完全全之之法法律律責責任任。。  

22、、計計畫畫變變更更後後所所增增加加之之經經費費，，悉悉由由本本單單位位自自行行

負負擔擔。。  

33、、確確依依申申請請變變更更計計畫畫執執行行，，並並於於執執行行完完畢畢後後，，

即即依依規規定定辦辦理理核核銷銷結結案案。。 

申請單位

負責人 

（負責人簽章） 

具 

體 

審 

核 

意 

見 

1、申請單位所應附文件： 符合規定 不符規 

定 其他（請說明） 

2、機關審核申請單位提報變更計畫之目的、規 

劃及效益之具體意見： 

3、審核結果 

 同同意意變變更更，，並並輔輔導導受受補補助助單單位位確確依依變變更更計計

畫畫執執行行。 

承辦人  

連絡電話  

審 

核 

單 

位 

核 

章 

 

備 

註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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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一般性補助款 

對各社區發展協會之補(捐)助辦理情形考核表 

一、 基本資料： 

受補助單位名稱  

補助計畫名稱  

本所核定補助金額

(a) 

 本所實撥金額

(f) 

 

其他單位配合款(b) 
 全部經費實支數

(g) 

 

自籌款(c) 
 本所實分攤比例

(h)=(f)/(g) 

 

計 畫 總 金 額

(d)=(a)+(b)+(c) 

 
應繳回數(i) 

 

本 所 分 攤 比 例

(e)=(a)/(d) 

   

補助依據  

二、 考核項目及內容： 

(一) 共同項目 

(1) 申請補助計畫是否覈實？□是  □否，說明原因 

                                                 

(2) 是否依補助項目用途支用？□是  □否，說明原因 

                                                  

(3) 有無虛報、浮報等情事？□有  □無，如有說明原因 

                                                  

(4) 是否依計畫進度執行？□是  □否，說明原因 

                                                   

(5) 有無達成預期目標？查核情形： 

     確實達到預期目標                                            

(6) 有無剩餘款？□是  □無 

(7) 剩餘款是否已繳回？□是  □否 

(8) 有無支用於自強活動、觀摩、旅遊、國外旅費、購置制服等情事？ 

□是  □否 

三、 其他規定事項                          

受考核單位以往補助經費之執行效益：執行成效良好 

四、 考核結果：尚符合規定 

考核人員簽章                 受考核人員簽章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社區推展業務申請補助作業要點 

第二點、第五點修正總說明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社區推展業務申請補助作業要點係於中華民

國 97年 5月 20日古鄉民字第 0970006641號函訂定，並分別於 101

年及 103年共經歷三次修正後沿用至今。 

  依據經審計部臺灣省雲林縣審計室 111年 6月 22日來函說明核

復事項辦理，為更確實且有效推展鄉內社區業務，檢討實務之需求以

完善相關規定，俾利業務遵循，以提升補（捐）助業務效益，爰擬具

本修正草案，修正內容如下： 

一、 考量轄內各社區規模、發展程度與辦理活動能力不同，以及檢

討實務補助情形，並為同時兼顧公平原則及本所預算編列之可

行性，爰修正要點第二點第四款相關規定。 

二、 依據審計室通知事項，為符合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20

點及第 54點，以及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要點應注意事項第 4項規定，爰修正要點第五點（增

訂第三至第八款內容）。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社區推展業務申請補助作業要點 

第二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依據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以下簡稱本

所）依據「雲林縣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

執行應注意事項」、「雲林縣政府

補助社會福利經費審查及考核

作業程序」暨「內政部補助社區

治安守望相助隊作業要點」訂

定。 

一、依據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以下簡稱本

所）依據「雲林縣政府各機關對

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

執行應注意事項」、「雲林縣政府

補助社會福利經費審查及考核

作業程序」暨「內政部補助社區

治安守望相助隊作業要點」訂

定。 

本點未修正。 

二、補助對象、標準、項目及申請時

間： 

(一)目的 

依據內政部頒布之「社區發展工

作綱要」辦理，輔導社區發展協

會辦理各項活動、公共建設及守

望相助巡守工作，提升社區居民

生活品質。 

(二)補助對象 

本鄉於縣府立案之社區發展協

會且會務運作正常。 

(三)補助項目充實 

1、充實社區及活動中心設施設

備。 

2、鄉土文化、綠美化、民俗技

藝維護及發揚、藝文活動、志

願服務推動、產業推廣、環境

衛生改善及處理、防災備災、

全民運動、節慶或其他研習訓

練之活動。 

3、參訪本所指定之特色社區（須

安排導覽項目）。 

4、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 

5、不予補助相關提報計畫費用

及設施管理維護費用。 

(四)補助標準 

1、 原則上每年每社區補助總額

度以不超過 2萬元為限（不包

含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補

助項目包含： 

(1) 充實社區及活動中心設施設

備。 

二、補助對象、標準、項目及申請時

間： 

(一)目的 

依據內政部頒布之「社區發展工

作綱要」辦理，輔導社區發展協

會辦理各項活動、公共建設及守

望相助巡守工作，提升社區居民

生活品質。 

(二)補助對象 

本鄉於縣府立案之社區發展協

會且會務運作正常。 

(三)補助項目 

1、 充實社區及活動中心設施設

備。 

2、 鄉土文化、綠美化、民俗技藝

維護及發揚、藝文活動、志願

服務推動、產業推廣、環境衛

生改善及處理、防災備災、全

民運動、節慶或其他研習訓練

之活動。 

3、 參訪本所指定之特色社區（須

安排導覽項目）。 

4、 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 

5、 不予補助相關提報計畫費用

及設施管理維護費用。 

(四)補助標準 

1、 充實社區及活動中心設施設

備每案補助以不超過 1萬元

為限。 

2、 鄉土文化、綠美化、民俗技藝

維護及發揚、藝文活動、志願

服務推動、產業推廣、環境衛

一、本點第一項第一、

二、三及五款未修

正。 

二、本點第四款補助標

準，考量轄內各社區

規模、發展程度與辦

理活動能力不同，以

及檢討實務補助情

形，並為同時兼顧公

平原則及本所預算編

列之可行性，修正說

明如下： 

(一) 修正目次。 

(二) 原第一至第三目

項目補助每案以

不超過 1萬元為

限，整合修正為統

一以每年每社區

補助總額度以不

超過 2萬元為限。 

(三) 社區治安守望相

助隊補助維持每

案以不超過 5萬

元為限，未修正。 

(四) 依據本所「雲林

縣古坑鄉社區發

展工作評核作業

要點」，增訂有關

獎勵金增加補助

之規定。 

(五) 原定專案補助條

件，考量計算相關



(2) 鄉土文化、綠美化、民俗技

藝維護及發揚、藝文活動、

志願服務推動、產業推廣、

環境衛生改善及處理、防災

備災、全民運動、節慶或其

他研習訓練之活動。 

(3) 參訪本所指定之特色社區

（須安排導覽項目）。 

(4) 不予補助相關提報計畫費用

及設施管理維護費用。 

2、 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每案補

助以不超過 5萬元為限。 

3、 因參加本所辦理鄉內社區發

展工作評核獲得獎勵金之增

加補助額度部分，則不受每年

補助總額度 2萬元為限。 

4、 配合本所施政重點、年度計畫

或特殊性原因，且會務及財務

運作正常者（定期召開會員大

會、審議預決算案並經雲林縣

政府備查），應敘明具體原

因，專案簽奉鄉長核可後辦

理。 

(五)申請時間 

申請單位需於舉辦活動前或每

年 12月 10日前提報文件。 

生改善及處理、防災備災、全

民運動、節慶或其他研習訓練

之活動，每案補助以不超過 1

萬元為限。 

3、 參訪本所指定之特色社區，每

案補助以不超過 1萬元為限。 

4、 社區治安守望相助隊每案補助

以不超過 5萬元為限。 

5、 符合下列情形之ㄧ或有其他

特殊情形，應敘明具體原因，

專案簽奉鄉長核可後辦理： 

（1） 社區參與本所召開或指

定之社造會議，出席次數

佔全年度召開次數達 50

％以上者。 

（2） 全年度社區參與本所舉

辦或指定之社區經營課

程達 5人次以上者。 

（3） 全年度社區理監事參與

本所召開之社區座談會

議人數，出席率達 50％以

上者。 

（4） 分別符合前三情形之第 1

至 3名與第 4至 6名者，

下一年度分別獎勵補助

社區活動或計畫 2萬元與

1萬元。 

(五)申請時間 

申請單位需於舉辦活動前或每

年 12月 10日前提報文件。 

出席比例有實務

上困難且執行效

益不如預期，爰以

刪除，並修正增訂

新內容條件。 

三、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一)申請表（如附表一） 

(二)申請補助計畫書 

1、 內容應包括目的、主（協）辦

單位、時間（或期程）、地點、

參加對象、活動內容、預期效

益、經費概算、經費來源及收

費基準等項。 

2、 經費概算內容應包括項目、單

位、數量、單價、預算數、自

籌金額、申請補助金額及備註

（註明規格、用途）等。 

(三)審核 

1、 本所依據申請單位之計畫書

進行審核、簽准補助金額後，

三、申請單位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如附表一） 

(二) 申請補助計畫書 

1、 內容應包括目的、主（協）

辦單位、時間（或期程）、地

點、參加對象、活動內容、

預期效益、經費概算、經費

來源及收費基準等項。 

2、 經費概算內容應包括項目、

單位、數量、單價、預算數、

自籌金額、申請補助金額及

備註（註明規格、用途）等。 

(三)審核 

1、 本所依據申請單位之計畫書

進行審核、簽准補助金額

本點未修正。 



函復申請單位。 

2、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

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

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

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後，函復申請單位。 

2、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

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

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

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

額。 

四、執行及核銷： 

(一)補助案核定後，由申請單位依計

畫內容執行，接受補助單位應按

本所核定計畫項目、內容、時

間、地點及預定進度確實執行，

其經費不得移作他用，如有特殊

情況致原核定計畫無法執行，必

須變更原計畫項目、內容、時間

或地點時，應詳述理由，於活動

日前報本所核准後方得辦理，且

變更以一次為限，但有不可抗力

之因素不在此限，所有活動務必

於 12月 31日前辦理完畢。 

(二)活動辦理完竣應於 1個月內依

規定檢據向本所請款核銷，活動

如在 12月辦理者，應於 12月

31日前辦理核銷。逾期或未依

規定辦理核銷者，本所得不予補

助。 

(三)辦理活動中所印刷 DM、海報、

手冊、講義、光碟等宣傳品及紅

布條，均需標示【指導單位：古

坑鄉公所】之字樣。 

(四)核銷時應檢具下列資料，並裝訂

整齊。 

1、 領據 

2、 核定計畫書 

3、 費用結報明細表 

4、 支出憑證簿 

5、 黏貼憑證用紙 

6、 執行成果報告書： 

成果照片附電子檔（至少 10

張），若有心得報告、分析、

研討紀錄、座談會紀錄、卷、

服務成果（檢附辦理活動場

次、參與人數或人次、活動流

程表或課程表、計劃執行

DM、海報、手冊、講義、光碟

等宣導品之印刷樣張及照

四、執行及核銷： 

(一)補助案核定後，由申請單位依計

畫內容執行，接受補助單位應按

本所核定計畫項目、內容、時

間、地點及預定進度確實執行，

其經費不得移作他用，如有特殊

情況致原核定計畫無法執行，必

須變更原計畫項目、內容、時間

或地點時，應詳述理由，於活動

日前報本所核准後方得辦理，且

變更以一次為限，但有不可抗力

之因素不在此限，所有活動務必

於 12月 31日前辦理完畢。 

(二)活動辦理完竣應於 1個月內依

規定檢據向本所請款核銷，活動

如在 12月辦理者，應於 12月

31日前辦理核銷。逾期或未依

規定辦理核銷者，本所得不予補

助。 

(三)辦理活動中所印刷 DM、海報、

手冊、講義、光碟等宣傳品及紅

布條，均需標示【指導單位：古

坑鄉公所】之字樣。 

(四)核銷時應檢具下列資料，並裝訂

整齊。 

1、領據 

2、核定計畫書 

3、費用結報明細表 

4、支出憑證簿 

5、黏貼憑證用紙 

6、執行成果報告書： 

成果照片附電子檔（至少 10

張），若有心得報告、分析、

研討紀錄、座談會紀錄、卷、

服務成果（檢附辦理活動場

次、參與人數或人次、活動

流程表或課程表、計劃執行

DM、海報、手冊、講義、光

碟等宣導品之印刷樣張及照

本點未修正。 



片）、參加人員名冊簽到簿、

效益評估（如滿意度調查分

析、計畫目標達成度分析、優

缺點分析、檢討與建議事項

等）及各項相關資料等請一併

提供。 

(五)若實際執行經費總金額未達原

申請經費預算總金額，將依實際

執行額度核發補助經費。 

(六)已核准補助計畫若有變更，應依

規定申請計畫變更（如附表二、

附表三），經核准後始得執行，

並依規定核銷。 

(七)受補助所支付之經費，如有不合

規定之支出，或不符原核定之目

的及用途，經本所審查結果予以

剔除時，接受補助之社區發展協

會得於文到 10日內提出具體理

由申覆，未依期限申覆或申覆未

獲同意者，則不予撥付該項經

費。 

(八)接受補助單位應建立完整補助

案件檔案備查。 

(九)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

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

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

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

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片）、參加人員名冊簽到簿、

效益評估（如滿意度調查分

析、計畫目標達成度分析、

優缺點分析、檢討與建議事

項等）及各項相關資料等請

一併提供。 

(五)若實際執行經費總金額未達原

申請經費預算總金額，將依實際

執行額度核發補助經費。 

(六)已核准補助計畫若有變更，應依

規定申請計畫變更（如附表二、

附表三），經核准後始得執行，

並依規定核銷。 

(七)受補助所支付之經費，如有不合

規定之支出，或不符原核定之目

的及用途，經本所審查結果予以

剔除時，接受補助之社區發展協

會得於文到 10日內提出具體理

由申覆，未依期限申覆或申覆未

獲同意者，則不予撥付該項經

費。 

(八)接受補助單位應建立完整補助

案件檔案備查。 

(九)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

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

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

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

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五、督導與考核： 

(一)為了解活動實際執行情形，本所

得隨時派員實地訪查與考核（考

核表如附表四）。 

(二)受補助單位自籌款編列或申請

補助資料不實或有造假情事，補

助款應予繳還，2年內不再給予

補助。 

(三)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

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四)受補（捐）助對象應檢附收支清

單，以及原始憑證辦理結報，並

依審計法規定核轉（送）審計機

關審核。但有特殊情形，須由受

補（捐）助對象留存前開原始憑

五、督導與考核： 

(一)為了解活動實際執行情形，本所

得隨時派員實地訪查與考核（考

核表如附表四）。 

(二)受補助單位自籌款編列或申請

補助資料不實或有造假情事，補

助款應予繳還，2年內不再給予

補助。 

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

要點第 20點及第 54點，

以及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

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

預算執行要點應注意事項

第 4項規定，增訂第三至

第八款相關注意事項，以

完善作業要點，俾利業務

遵循，以提升補（捐）助

業務效益。 



證者，由本所報經審計機關同意

後，得憑領據結報，免附送有關

憑證。 

(五)留存受補（捐）助團體之原始憑

證，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

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

函報原補（捐）助機關轉請審計

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

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

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原補（捐）

助機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

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

重對該補（捐）助案件或受補

（捐）助團體酌減嗣後補（捐）

助款或停止補（捐）助一至五

年。 

(六)受補（捐）助經費於補（捐）助

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者，應按

補（捐）助比例繳回。 

(七)受補助（捐）助經費產生之利息

或其他衍生收入應按補（捐）助

比例繳回。 

(八)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

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

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

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

相關責任。 

 


